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关于开展 2025 年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基础教育类）校内申报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全省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

通知》（附件 1）的有关要求，为做好 2025 年广东省优秀教

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的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请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做好本单位成果申报的组织

和初审工作。 

一、成果推荐 

1.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采取自愿申报、逐级限额推荐

的办法。（注：报广东省基础教育成果奖的，不得重复报北

京市基础教育成果奖） 

2.各单位应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做好成果组织与初

审工作；须对拟推荐成果完成人进行资格审核，做到思想

政治和师德表现双把关，确保政治过硬、师德表现过硬。 

二、申报范畴 

优秀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奖励范围包括基础教

育各阶段、各领域取得的教学成果。优秀教学成果要反映

广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包括课

程、教学、评价、教师发展、信息化与资源建设、教育治

理等方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侧

重。 



中小学教材建设成果不列入本届奖励范围。2021 年及

以前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获奖成果（含国家和省），在理

论建树和实践研究中如无新的重大突破不再列入本届奖励

范围。 

三、成果要求 

（一）成果评审要求 

优秀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必须符合国家教育方

针、政策，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和

《广东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规定的有关条件，坚持立德

树人，体现时代精神和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遵循学生身

心发展和教育教学规律。必须围绕解决基础教育教学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和未来挑战，创造性地提出科学的思路、方

法和措施，经过实践检验，使问题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破

解，对于实现培养目标、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效果显

著，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在教育教学中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成果须经过 2 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实践检验的

起始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

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截止时

间为 2025 年 8 月 31 日。  

（二）申报主体要求 

申报评奖的个人或单位须满足以下条件: 

1.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持党和国家教育方

针，坚持立德树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风范; 



2.主持并直接参与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实

践和总结全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至今仍在从事教育教

学研究与实践探索； 

3.成果完成人无师德师风问题，5 年内未发生教学事

故。 

4.以个人名义申报的成果，成果主持人原则上限 1

人，如是合作完成的成果，主持人限填主要完成人 2 人，

主要合作者限 5 人以内（含 5 人）；以单位名义申报的成

果，每项成果持有单位不超过 3 个（含主持单位）。每项成

果总人数限 6 人。 

5.退休人员申报优秀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必须

一直从事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探索，至今没有间断，其

成果仍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四、申报流程 

（一）材料报送（9 月 8 日前） 

9 月 8 日前，各申报单位完成院内评审，并将《教学成

果奖（基础教育类）推荐汇总表》（附件 2，excel 版和签

字盖章扫描版）和推荐成果的申请材料（签字盖章扫描

版）统一报送提交至校区教务部郭婷婷老师，逾期不予受

理。 

1.推荐成果的申请材料需包含以下材料： 

①《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申报书》（附件 3） 

②《成果总结报告》（总字数不超过 8000 字） 

③《成果支撑材料》（总字数不超过 1 万字） 



④其他作证材料（包括获奖证书复印件、相关论文的

杂志封面、目录页和正文等） 

具体填写要求，详见填报事宜的说明（附件 4）。 

2.推荐成果的申报材料命名要求 

所有单独文件需要按照“学院-第一完成人姓名-成果

名称-具体内容（申报书、成果总结、证明材料等）”命

名。示例： XX 学院-张三-XX 教育改革方案-申报书。 

将所有材料命名规范后，放到一个文件夹中，打包成

rar 或 zip 格式的压缩文件，命名格式如下：按“学院-第

一完成人姓名-成果名称”命名。示例：XX 学院-张三-XX

教育改革方案。 

（二）校级成果评审（9 月 15 日前） 

珠海校区教务部负责对拟推荐成果进行初审；通过初

审的，报送学校参评，学校组织评审委员进行评审。 

（三）启动省级成果推荐(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根据学校确定的推荐名单，组织开展省级推荐成果申

报工作。 

 

联系人：郭婷婷  3683112  木铎楼 A101 

电子邮箱：guotingting@bnu.edu.cn 

附件： 

1.关于开展全省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通知 

2.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推荐汇总表 

3.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申报表 

mailto:guotingting@bnu.edu.cn


4.《广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申报表》 

填报事宜的说明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 

2025 年 9 月 1 日 

 


